
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97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97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二、地點：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三、主席：劉院長景平 記錄：呂美娟 
四、出席人員：顏所長永福、侯主任金日、沈主任榮壽、林主任翰謙、洪主任

炎明、王主任建雄、黃主任光亮、沈教授再木（請假）、李教授

堂察（請假）、古教授森本、盧教授金鎮（請假）、蔡教授智賢、

廖副教授成康、吳副教授建平（請假）、劉副教授啟東、曾助理

教授碩文（請假）、張助理教授岳隆、陳老師士略（請假） 
五、主席報告：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本（97）年 11 月 20 日嘉大人字第 09700244714 號函及 E-mail 通知

「為落實學術自主精神，務請各學院、系（所）及中心配合本校教師聘

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較校級或院級更嚴謹之升等審查程

序、基準及申請升等門檻」。 

二、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P1~P8。 

決 議：本院目前之教師升等審查要點已較校訂辦法嚴謹，不再做修訂，等今年

12 月教師提升等後再組成作業小組修訂較嚴之院教師升等要點。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本院 97 學年度教師評鑑委員推薦名單，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五條規定：「….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十三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二、各

系所、中心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三、其餘委員由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
之。」。 

二、各系（所）推薦之當然委員委員如下：農生所及生農系古森本教授、農

藝學系林中茂教授、園藝學系柯立祥教授（屏科大農園系）、森林暨自然
資源學系林金樹教授、林產科學系杜明宏教授、動物科學系周仲光教授、

獸醫學系張銘煌教授、景觀學系黃光亮教授。 

三、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委員為台灣大學園藝系黃鵬林教授及中興大學
獸醫系張天傑教授。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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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  由：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社口林場設置暨管理要點，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系已於 94 學年度更名為「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而社口林場隸屬本

系。 

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草案及紀錄如附件 P9~P17。 

決 議：請先讓人事室及會計室看過社口林場設置暨管理要點修正後，再提院務

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系 
案  由：獸醫學系畢業生英文學位更名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為朝國際化發展，及與歐美先進國家接軌，同時為未來國際獸醫學教育

認證最準備，本系英文學位更名為「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

（DVM）」，中文學位仍維持「獸醫學學士」並自 97 學年度畢業生開始生

效。 

二、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 P18~P25。 

決  議：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 
古森本教授：擬成立跨學院 6-8 門課之「綠色學程」，內容涵蓋理工學院之

光電及運輸物流、生科院之微生物及本院之生質能源、能源作

物、綠建築等課程，在不增加教師授課負擔下向教育部爭取經

費。 
院長：1.目前本院已有 3 個學程：生物技術學程、植物種苗學程、蘭花生物 

技術學程，但學生修課意願不高，大多以抵免學分方式辦理。2.目前 
系所師資仍不足，學校規定不能超鐘點，增設學程恐增加教師負擔。 
3.如果可以不增加教師負擔又可向教育部爭取經費，樂見其成。 

散    會：下午 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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